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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1、谨防合同欺诈陷阱

随着合同运用越来越普通，在订立和履行合同等方面上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尤其是合同欺诈问题。

合同欺诈是以订立合同为手段，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欺骗方法骗取公私财产的
行为，外贸人员必须谨防合同欺诈陷阱。

 

（1）合同欺诈的6个特点

合同欺诈的方式主要包括虚假的质量欺诈、虚假的商品标识欺诈、虚假的合同主体欺诈、虚假的宣传欺
诈和虚假的价格欺诈。无论是哪一种欺诈方式，它们都具有各自的特点，外贸人员可以熟悉这些特点，
以此辨别合同是否涉嫌欺诈。

 

（2）合同欺诈的常见手段

合同欺诈不是个例，无论是经验丰富的老手，还是刚入行的外贸新手，如果不对此严加防范，很容易就
落入合同欺诈的陷阱中。

 

 

 



2、避免FOB合同陷阱

FOB（Free On Board装运港船上交货）又称为离岸价，在FOB贸易术语下，买方应租船订舱、支付运费，
及时给予卖方关于船舶名称、装运时间和装运地点的通知，并承担货物自装运港装上船后的一切风险。

（1）FOB合同的主要风险

很多卖方认为使用FOB贸易术语进行交易风险小且省事，我国国际贸易出口合同也多使用FOB价格条款
成交。但很多卖方其实并没有真正了解FOB贸易术语的风险，往往容易遭受损失，FOB合同的风险主要
有以下几种。

1)无单放货，货物被非法提取

无单放货又称为正本提单放货，是指承运人或货运代理人在港务当局或仓库管理人未收回正本提单的前
提下，根据提单上记载的收货人或通知人凭副本提单或提单复印件，加保函放行货物的行为。

 

一般来说，承运人在目的港只能向持有提单的人放货，提单是收货人向承运人提货的必备单据。但在实
际贸易活动中，由于正本提单不能在船舶到达装运港之前交至收货人手中，所以无单放货便成了承运人
交付货物的主要形式。

无单放货在我国属于违法行为，但在有些国家和地区被视为合法行为，如安哥拉、洪都拉斯和委内瑞拉
等国家。无单放货很容易造成卖方货款两失的后果，因此外贸人员需要尽量警惕这种情况。

避免无单放货的方法

 

注意事项：

使用FOB贸易术语交易，卖方就没有货运权。若买方未付清货款，并串通货代公司无单提货，卖方则会
陷入货款两空的境地。因此，卖方不要轻易接受卖方提出货代提单的要求。

2）交货延迟，导致信用证过期

在FOB贸易术语的要求下，买家负责租船订舱，若买方没有按照规定时间指定运输船舶，卖方就无法装
运并运输货物。若买方变更交货的时间和地点，很可能会对卖方采购、仓储和运输货物带来影响。

如果买卖双方不能就交付货物的时间达成新的协议，卖方很可能无法取得货款，尤其是在信用证支付的
情况下。卖方若不能在规定期限内取得相关单据，就无法办理信用证议付，从而导致信用证过期。

（2）避免FOB合同的陷阱

在认识到FOB贸易术语的风险后，卖方就需要积极采取相应的对策规避这种风险。避免FOB合同的陷阱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

 

保留贸易往来的书面证据



买卖双方在签订合同之后，通常会因为各种因素对合同的相关事宜进行变更。双方沟通的内容都需要保
留证据，例如邮件、电话记录或面谈资料等。若交易后期发生纠纷，这些书面证据对于确认债权债务关
系和法律责任归属具有重要意义。

 

案例分析

A公司向加拿大J公司出口一批货物，合同中规定支付条件为“J公司在生产前支付60%定金，在收到传真
单据一个星期内支付40%的余款”。货物抵达加拿大后，买方直到付款日仍未支付剩余款项，因此A公司
向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简称中国信保）提出索赔。中国信保在处理索赔的过程中，发现该交易存在
以下问题。

(1)出口合同规定的货物价值为4257.6美元，而发票金额仅为3625.7美元。

(2)出口合同规定的价格中包含运费，而发票的价格条件为FOB。

(3)J公司在应付款时发生逾期问题，在A公司多次催讨的情况下，J公司派员工前往A公司协商并达成口头
协议，双方口头约定变更支付条件为“货物出口后一个月内支付余款，包含被保险人垫付的运费”。

在后续调查中，中国信保查明A公司应J公司要求低开了发票金额并变更了支付条件，承诺FOB贸易术语
下由买方J公司承担运费。但由于双方达成的是口头协议，A公司无法提供证明全部事项的书面证据，因
此保险公司不予理赔。

在上面这则案例中，A公司低开发票金额、更改支付条件都属于更改合同的主要内容。在买卖双方达成
一致的条件下，也应该留存书面证据，以便在发生贸易纠纷时提供相应事实进行抗辩。

在实际的外贸交易中，一些企业往往只是口头约定对合同某项内容进行修改或补充，并认为事后再让客
户出具书面证明很可能会给对方留下不信任的印象。殊不知，这种行为反而不利于双方贸易关系的维护
和发展。

其实在双方达成口头协议或收到客户的口头指示后，企业完全可以通过邮件、传真或其他通信工具和客
户再次确认协商的内容，并表示希望客户能够给出书面答复。这不仅不会给客户留下不信任的印象，反
而会让客户觉得企业做事严谨、值得信赖。

 

注意事项：

事实上，保留贸易往来的书面证据并不一定局限于原始的纸质材料，买卖双方往来的信函、电子邮件或
通信工具的聊天记录都可以作为证据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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